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歌班 3 團、樂團 11 團、客家布袋戲 3 團、舞蹈 7 團、說唱藝術 5 團、現代戲劇 2 團等，全台僅

有 66 個客家藝文團隊。 

三、在重視多元文化的現代社會中，唯蓬勃客家藝術活動才能增加客家文化的能見度，進而

造就客家文化品牌意象。爰此，建請客家委員會重視客家藝術文化之發展，落實藝文獎補助機制

，尤應著重在上述相關人才培育上，以助團隊永續經營，使客家藝術文化得以發展成為國家重要

的文化資產。 

提案人：陳碧涵  蔣乃辛  徐欣瑩  呂玉玲 

連署人：陳淑慧  孔文吉  林郁方  李貴敏  王育敏  

林鴻池  陳學聖  陳鎮湘  何欣純  楊玉欣  

林岱樺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現在回頭處理第一案，請提案人孔委員文吉說明提案旨趣。 

孔委員文吉：（17 時 6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席等 21 人，鑒於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二十五條規定

，原住民中、小學、原住民教育班及原住民地區學校之專任教師，應以優先聘任原住民各族教師

為原則；然目前原住民地區師資缺乏，嚴重影響原住民學生受教權。所以為解決原住民地區的師

資問題，建請原住民中、小學、原住民教育班及原住民地區學校之代理（課）教師，應優先進用

原住民籍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與考取教師證書之原住民師資。建請教育部會同行政院原住民族

委員會提出研擬方案，解決原住民地區師資缺乏與原住民地區中、小學教師流動率偏高的問題。

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一案： 

本院委員孔文吉等 21 人，鑒於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二十五條規定，原住民中、小學、原住民教育班

及原住民地區學校之專任教師，應以優先聘任原住民各族教師為原則；然目前原住民地區師資缺

乏，偏遠中、小學教師流動率偏高，嚴重影響原住民學生受教權。而原住民籍師資修畢師資職前

教育課程人數及「師資培育法」培育與核發教師證書之原住民師資數，皆逐年成長，為解決原住

民地區師資缺乏與偏遠中、小學教師流動率偏高的問題，原住民中、小學、原住民教育班及原住

民地區學校之代理（課）教師，應優先進用原住民籍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與考取教師證書之原

住民師資。建請教育部會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提出研擬方案，解決原住民地區師資缺乏與原

住民地區中、小學教師流動率偏高的問題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由於原住民地區代課比率偏高，學生甚至有將近一半的課程由兼、代課教師授課，但卻

礙於代理（課）老師每年一聘，原住民學生幾乎每年都要適應新老師，而且許多具有師資修畢師

資職前教育課程與考取教師證書之師資，也常僅待在該地區學校短暫的時間，即離開原住民地區

中、小學，造成教師流動率過高，對於原本弱勢地區的國中小學生，在學習過程該課程的銜接性

與適應能力更加不利。 

二、從認同（identity）及認肯（recognition）的角度出發，如代理（課）教師本身是原住民籍


